
 

 

 

 

陕路办〔2014〕4 号 
 

关于调整集团公司总部工作时间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随着盛夏季节的到来，高温天气不断出现。为了确保员工身

心健康、提高工作效率，根据公司实际，经集团公司2014年7月3

日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： 

一、自2014年7月4日起，集团公司总部工作时间调整如下：

上午为 9:00-12:00，下午为13:00-17:00。 

二、工作时间调整后，总部各部门员工要严格遵守劳动纪律、

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、不断提高工作效率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顺

利完成;下班离开时应及时关闭电灯、电源和空调等，节约能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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